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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宋
時
期
的
佛
教
教
圈
，
被
強
力
的

中
央
集
權
體
制
所
控
制
?
叢
林
也
不
可
能

遠
離
社
會
大
眾
而
存
在
多
隨
著
與
外
界
頻

繁
的
交
流
?
叢
林
機
構
本
身
也
得
改
革
。

又
因
出
家
者
謹
畏
王
法
(
在
禪
門
日
誦
中

有
對
一
帝
王
、
國
家
的
祈
禱
頌
安
)
9
表
面

上
是
對
國
家
與
一
帝
王
的
權
威
順
從
9

但
內

心
卻
不
是
如
此
?
廬
山
慧
遠
主
張
佛
教
教

團
獨
立
?
不
懼
國
家
權
力
的
氣
概

9

存
在

宗
髓
的
意
識
裡
o

清
規
記
載
他
向
修
行
者

說
道
e
@

「
出
越
常
情
?
不

之
後
，

王
o

」

使

巴零
零持
教

19 界
以 9
土囡
』出疋

ZF 在
22 僧

皇室
的功

大德
多

大
小
小
事
件
都
得
向
僧
官
報
告
。
清
規
也

記
載
著
官
員
、
檀
信
、
尊
宿
、
僧
官
以
及

諸
方
大
德
9

經
常
訪
問
十
方
洪
濟
禪
院
。

宵
。
員
來
訪
時
9

都
是
舉
山
鄭
重
歡
迎
。
《

禪
苑
清
規
》
記
述
其
情
況
如
下
@
。

可
官

司
、
守

棄

\旬./

? 

事
在
三
門

座
以
下

一
門
內
，

上
。
送
官
之

?
首

大

土
。
並
須
齊
整
?
不

送
官
員
，
住
持
人
在
法
堂
上
。

如
此
上
自
住
持
?
下
至
知
事
大
血
來
9

威
儀
端
正
，
肅
立
接
送
的
禮
節
?
是
對
官

員
的
最
大
敬
意

9

也
是
表
示
僧
人
有
自
己

的
尊
嚴
9

他
不
能
毀
壞
自
己
的
身
分
，
必

內

，
然
/
差
。

。宗瞋受到慧遠「沙門不

敬王者」

也主張出家之後不拜君

玉。

(文宣告錄自〈沙門不敬王者論>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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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保
持
清
高
。
面
對
官
員
時
的
話
題
內
容

也
有
如
下
限
制
@
e

~I 

相
看
?
並

?
不
得

主
人
、

妄

柔
美
事
?
令
人
生
善

9

不官
員
也
可
能
以
文
章
回
方
式
對
叢
林
作

行
政
指
導

9

接
到
文
書
時
，
「

向
?
莊
草
」

o

教

團
也
服
從
國
家
權
力

9

對
官
僚
嚴
守
敬
而

社
會
情
勢
變
化
，
修
行
者
人
數
增
加

9

使
得
原
以
自
給
自
足
為
原
則
的
叢
林
經

濟
逐
漸
困
難
?
而
不
得
不
移
向
依
靠
檀
倍

的
方
向
。
隨
著
叢
林
與
世
俗
的
接
近

9

檀

借
外
護
為
了
表
現
自
己
的
信
仰
，
將
田
園

資
財
喜
捨
給
寺
院
的
風
氣
愈
來
愈
盛

9

而

寺
方
也
極
陳
布
施
的
功
德
勸
化
他
們

9

使

依
存
檀
信
的
傾
向
更
為
濃
厚
。
檀
信
布
施

潤
富
了
叢
林
的
經
濟

9

所
以
住
持
對
官
員

、
檀
信
積
極
展
開
教
化
活
動
?
再
派
遣
街

坊
、
化
主
，
更
深
化
僧
團
依
存
糧
信
的
傾

向
。

遠
之
的
態
度
，
「
員
書
信
?

妄
發
」
o

就
因
為
萬
事
都
尊
重
官
員
的
意

向
9

這
些
官
僚
便
會
以
國
家
權
力
為
靠
山

9

常
有
橫
蠻
的
態
度
，
清
規
便
提
醒
修
行

者
對
官
員
應
備
有
警
戒
心
?
「
了
事
不
萃

官
方
」
0

可
是
叢
林
為
了
營
運
方
便

9

表

面
上
不
得
不
顯
出
對
官
方
的
隨
順
態
度

9

內
心
卻
是
「
出
家
之
後
?
禮
越
常
情
?
不

」
9

堅
國
佛
教
徒
的
傳
統

不

奇
心
謹
酬
。

雖
然
禪
門
重
視
修
行

9

就
在
叢
林
的

大
勢
傾
向
依
存
檀
信
的
當
時

9

叢
林
對
於

擅
信
教
化
的
基
本
姿
勢
是
如
何
呢
?
針
對

此
一
問
題
?
清
規
卷
十
〈
勸
擅
信
〉
規
定
教

化
檀
信
的
三
個
基
本
目
標
@
@

r-、、

一
\句J

~ 

~ 

一
、-'

巾
仙
干
耶
?
學
白
不

r、、
司，

♂ 

一
、、J

明
己
見
，

入
?
如
理

並
且
具
體
解
說
勸
導
入
佛
道
門
者
應

。教化檀信「永斷章酒 9

9 是?青規中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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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ì:'
方可

?
受
持
五
戒
與
大
乘
菩
薩
戒
，

以
持
戒
的
功
德
解
脫
煩
惱
。
親
近
善
知
識

9

讀
誦
大
乘
經
典
?
皈
依
三
步
與
一
切

眾
生
成
就
佛
道
等
9

啟
發
大
乘
菩
薩
的
誓

顧
。
另
外
9

對
於
檀
信
供
養
齋
食
給
僧
眾

，
或
到
寺
裡
或
在
家
款
待
時
的
禮
儀
作
法

9

慎
護
身
口
意
三
業
9

以
及
勸
導
不
喝
酒

、
不
食
肉
就
一
組
德
無
量
?
作
了
平
易
的
教

封
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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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持
愈
是
忙
於
營
運
叢
林
的
事
務
步

就
愈
沒
有
時
間
親
自
教
化
山
內
大
眾
。
以

前
百
丈
時
代
是
「
閣
院
大

夕

長

上
堂
腔
、
歷
」9
每
天
早
晚
住
持
都

會
說
法
?
大
眾
聆
聽
並
提
出
自
己
的
疑
念

請
益
。
但
三
百
年
後

9

北
宋
叢
林
的
情
況

完
全
改
變
了

9

位
持
只
是
「
五
日
陸
堂
?

激
揚
宗
冒
」
?
也
就
是
在
每
月
的
初
一

初
五
、
初
十
、
十
五
、
二
十
、
二
十
五
日

上
堂
說
法

9

合
計
只
有
六
次
在
法
堂

9

代

佛
說
法
的
五
參
上
堂
或
小
參
的
一
二
、
八
日

(
初
一
二
、
十
三
、
二
十
三
、
初
八
、
十
八

、
二
十
八
日
)
傍
晚
9

知
事
、
大
眾
集
於
方

丈
9

「
賓
主
問
酬
」
只
是
定
期
教
化
而
已
。

就
因
為
只
能
定
期
上
堂
，
所
以
規
定

除
了
寮
士
、
直
堂
之
外
大
眾
必
須
列
席

9

違
反
者
處
以
重
罰
。
這
種
嚴
格
規
定
的
根

本
理
由

9

就
是
顯
示
住
持
才
是
體
得
佛
道

的
活
如
來
的
禪
宗
立
場
?
透
過
上
堂
讓
大

眾
體
得
佛
陀
的
慧
命
。
不
過

9

即
使
這
麼

重
要
的
是
時
說
法

9

有
時
也
不
得
不
中
止

9

所
以
設
定
「
放
參
」
的
規
定
。

這
項
規
定
鬆
強
了
修
行
者
精
進
的
道

念
9

動
搖
了
叢
林
原
本
重
視
修
行
的
立
場

步
也
反
映
了
叢
林
過
渡
期
的
種
種
現
象
9

所
以
宗
價
為
了
促
進
修
行
者
的
自
覺

9

在
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一
問
問
始
就
提
起
了
「-B
X
戒
」

、
「
護
戒
」
的
問
題
，
更
在
〈
龜
鏡
文
了
〈

自
警
文
了
〈
一
百
二
十
開
了
〈
百
丈
規
繩

頌
〉
重
覆
指
示
覺
悟
道
心
的
學
造
者
應
遵

循
的
路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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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世
俗
的
交
涉
趨
於
頻
繁
的
叢
林
，

僧
人
有
許
多
機
會
外
出
辦
事
，
清
規
便
規

定
@
@
「
非
常
住
差
仗
?
不
得
出
門
。
非
大

緣
事
?
不
得
請
假
。
」
如
有
非
外
出
不
可

的
要
事
?
則
規
定
e
@
「

半
月

9

過

遊
山
?
只
可

"" 且已

部

準
院

O 

L一一

外
出
以
十
五
日
為
限
?
可
是
卻
也
有

如
下
限
制
。

e

「
若

離

月

入

上

白

五

。
」
「

上
下
肩
9

M結
夏
末

可

，
實
有
急
幹
?
須

白
堂
司
請

o

」

也
就
是
只
能
在
「
半
月
堂
儀
」
終
了
之

後
?
或
在
入
寮
點
茶
、
聖
節
上
殿
後
才
能

請
假
。
不
過
?
如
有
緊
急
，
要
事
9

則
規
定

可
向
堂
司
申
請

9

准
許
後
才
能
出
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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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得
注
意
的
是

9

雖
然
認
可
與
世
俗

接
觸
9

卻
規
定
即
使
在
遊
行
中

9

遇
到
叢

林
有
作
務
時
就
得
立
刻
歸
山

9

促
使
叢
林

的
個
別
修
行
者
變
成
一
個
有
機
組
織
體
?

這
就
是
百
丈
以
來
，
被
重
視
的
「
普
請
作

務
」
的
規
定
。

〈
禪
門
規
式
〉
只
規
定
「
行
普
請
法
?

上
下
均
力
也
」
午
一
祖
是
在
初
期
叢
林
自
給

自
足
的
經
濟
體
制
下
?
農
耕
、
收
穫
、
運

水
、
採
薪
等
一
切
生
活
手
段

9

全
靠
僧
人

勞
動
完
成
?
所
以
僧
人
自
覺
勤
勞
作
務
就

是
成
就
佛
道
的
「
佛
事
了
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卻
規
定
即
使
是
住
持
也

沒
有
理
由
不
去
「
普
請
」

9

就
是
強
調
「
普

請
」
才
是
在
叢
林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佛
行
。

雖
然
宗
頓
在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裡
強
調
《
古
清

規
》
「
上
下
均
力
」
的
普
請
規
定
，
但
在
職

事
分
層
負
責
急
速
發
展
的
當
時

9

已
不
可

能
讓
大
眾
同
時
做
同
樣
的
作
務
勞
動
?
於

是
不
得
不
安
由
各
個
專
職
人
員
。
因
此

9

清
規
不
得
不
以
宗
教
立
場
?
說
明
各
職
事

的
職
業
倫
理
。

依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卷
八
〈
龜
鏡
文
〉
中
說

明
設
置
叢
林
的
根
本
要
旨

9

主
要
是
為
眾

僧
所
奉
行
的
生
活

9

應
該
回
歸
於
「
眾
僧
」

9

顯
示
充
分
顧
慮
能
讓
到
大
眾
專
心
修
行

的
立
場
。
針
對
這
點

9

有
如
下
記
述
a
e

本

之

要

。
四
足
以

開

故

有

首

'
、
捕
和

?
故
在
何
高
一
歲
;

中
山

會
句
主
?

、
玉
;

主本

故

?
故
有

玉

水

有
炭
頭
、
爐
頭
;

、
五
;

丐
?

?
故
有
圓
頭
、
磨
頭
、
莊
主
;

除
，
故

侍

故

人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又
說
住
持
、
知
事
、
頭

首
?
盡
到
了
自
己
的
職
責

9

才
是
奉
侍
大

眾
之
道
9

也
就
是
職
事
完
全
以
修
行
者
為

中
心
。
另
一
方
面
多
也
規
定
知
事
、
頭
首

的
任
期
為
一
年

9

一
年
後
就
得
離
開
專
職

?
再
回
僧
堂
掛
單
，
成
為
大
眾
一
員

9

專

心
修
行
。
所
以

9

「
職
事
一
年
」
表
示
上
下

的
地
位
並
無
固
定

9

在
任
期
中
也
無
法
利

用
其
地
位
驅
使
大
眾
或
橫
蠻
行
事
。

。叢林的創建以眾{曾為本

?為供養眾僧 9 所以有

典座 9 以護持大眾精進

辦道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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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是
這
麼
好
的
規
定

9

在
元
代
的
叢

林
就
不
被
遵
守
了
。
任
期
己
滿
的
知
事
、

頭
首
9

非
但
不
回
僧
堂
，
且
另
築
「
單
寮
」

9

大
眾
則
如
僕
役
般
為
他
們
所
用

9

僧
堂

內
沒
有
一
個
修
行
僧
，
可
見
叢
林
的
辦
道

理
念
正
隨
著
時
代
退
化
。
在
《
禪
苑
清
規

》
最
顯
著
的
修
行
者
優
先
的
規
定
是
「
入
浴

」
的
規
定
?
入
浴
的
順
序
是
眾
僧

|
i
1

行

者
|
i
l

住
持
、
知
事
，
是
嚴
守
下
位
優
先

的
基
本
立
場
。
叢
林
的
日
常
生
活
就
是
如

此
遵
守
修
行
者
本
位
的
規
矩

9

精
進
辦
道
。

可
是
?
在
那
麼
多
的
修
行
者
當
中
?

也
有
忍
耐
不
住
清
貧
辦
道
而
墮
落
的
人

9

一，

、
酒
色

門

內

出
院

?
不

開

。
」
如
果
是
輕
微
的
罪
行

北
宋
真
定
府
(
河
北
省
門
正
定
縣
)
十
方
洪
濟
禪

院
的
住
持
慈
覺
大
師
宗
韻
，
為
了
復
興
百
丈
古
清

規
，
制
定
符
合
時
代
的
叢
林
生
活
規
範
了
從

三
年
(
一
O
丸
丸
)
主
祟
寧
三
年
(
一
一
。
一
三
五
年

的
閩
中
，
遍
訪
十
方
叢
林
，
網
羅
種
種
規
範

9

撰
寫

?
員
以

直
?
而
不
得
在
官
員
等
外
護
者
的
面
前
告

發
o

若
有
人
以
僧
形
混
入
清
淨
的
大
眾
之

內
實
傷
及
大
眾
的
和
合
或
犯
重
罪

9

維
那

都
可
以
不
經
宮
員
而
檢
舉
罪
犯
?
在
大
眾

面
前
杖
打
、
焚
僻
?
從
偏
門
驅
逐
。
這
種

作
法
步
顯
示
叢
林
處
罰
犯
過
者
的
自
主
性

9

及
堅
持
百
丈
以
來
重
視
修
行
的
立
場
。

以
上
所
述
?
都
是
說
明
僧
眾
如
何
在

戒
律
的
犧
軌
中
生
活
?
不
論
是
在
寺
院
或

面
對
群
眾
都
是
如
此
?
擔
當
職
事
也
是
在

有
原
則
之
下

9

維
持
僧
圓
的
和
合
與
精
進

步
這
一
切
都
是
提
醒
我
們
做
一
個
出
家
的

佛
弟
子

9

所
作
所
為
都
要
根
據
戒
律
的
精

神
?
貫
徹
在
生
活
上
。 內

約

成
金
牌
苑
清
規
》
0

當
時
苗
丈
的
《
古
清
規
》
已
經
散

放
不
全

3

從
《
古
清
規
》
成
立
(
八
一
四
)
到
撰
述
《

禪
苑
清
規
》
的
崇
寧
二
年
(
一
一
。
一
一
一)
9
歷
經
三

百
年
之
久
，
這
其
中
社
會
、
政
治
環
境
與
驛
門
中

一
切
人
事
，
皆
有
很
大
的
變
遷
，
可
以
說
禪
門
一
一
一

百
年
闊
的
變
化
都
記
載
在
其
中
，
所
以

9
3
脾
苑

清
規
三
出
，
大
憂
天
下
叢
林
的
歡
迎
。

。說法、陸座、布薩等是叢

間
的
版

林生活中的基本行事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至
今
仍
存
的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有
六

本
，
可
好
篤
聲
崗
山
石
峙
文
庫
本
(
含
玉
山
版
本
)
、
高

一
麗
版
本
(
小
板
機
融
先
生
所
藏
)
、
金
澤
文
庫
本
與

{
賢
、
水
版
本
等
凹
種
系
統
。
其
中
萬
一
農
版
本
對
於
各

券
項
目
的
好
類
配
到
最
為
妥
當
，
其
概
略
內
容
如

下
第
一
卷
起
括
受
戒
、
護
戒
、
辦
道
自
一
(
、
裝
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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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日
一
過
、
掛
搭
、
赴
粥
飯
、
赴
茶
湯
、
請
自
梅
、

入
室
等
十
項
目
。
強
調
出
謀
者
必
須
併
覺
聲
問
戒

、
菩
薩
戒
，
撤
鹿
寶
路
持
戒
持
律
的
生
活
態
度
，

細
述
把
握
道
心
的
基
本
理
念
。

第
一
一
卷
包
括
上
堂
、
念
誦
、
小
參
、
結
夏
、

解
夏
、

、
逃
黨
、
迎
接
、
謂
知
事
等
丸

項
目
。
細
述
以
五
參
上
堂
，
三
八
念
誦
等
去
定
行

專
為
基
礎
的
叢
林
諸
行
車
。

第
三
卷
包
括
監
院
、
那
、
典
座
、
直
歲
、

下
知
寧
、
請
頭
首
、
首
座
、
書
狀
、
藏
主
等
丸
項

臣
。
規
定
各
職
萃
的
性
質
與
職
務
內
容
。

第
四
卷
包
括
知
客
、
庫
頭
、
浴
主
、
街
功
、

水
頭
、
山
灰
頭
、
華
嚴
頭
、
磨
頭
、
圓
頭
、
莊
主
、

瘤
細
忱
主
、
起
一
壽
堂
主
、
淨
頭
、
骰
王
、
罐
頭
、
聖

僧
侍
者
、
爐
頭
、
直
堂
、
寮
主
、
中
骨
干
首
座
、
堂
頭

侍
者
昕
一
守
項
目
。
規
定
頭
首
以
及
諸
小
頭
首
的
性
質

與
職
務
內
容
。

第
五
卷
包
括
化
主
、
干
預
首
、
堂
頭
煎
點
、

僧
堂
內
煎

、
知
車
頭
首
點
茶
、
入

煎
點

、
眾
中
特
為
煎
點
、
眾
中
特
為
尊
蠱
，
煎

八
項

同
悶
。

種
點
茶
作
法
。

第
六
卷
包
括
法
審
及
入
室
弟
子
特
為
堂
頭
煎

點
、
通
眾
煎
點
燒
香
法
、
置
食
特
為
、
謝
茶
、
看

、
中
謹
齋
、
出
入
、

、
馳
童
閩
、

受
害
、
將
息
參
堂
等
十

者
以
及
修
行
僧
的
生

目
。
細
述
檀
信
外
護

第
七
卷
包
括
大
小
便
利
、
亡
僧
、
請
立
僧
、

請
尊
宿
、
尊
福
受
疏
、
尊
宿
入
院
、
尊
宿
住
持
、

、
還
院
等
九
項
目
。
細
述
有
關
尊
福
的

第
八
卷
包
括
龜
鏡
文
、
坐
禪
儀
、
自
警
文
、

一
百
二
十
悶
、
誠
沙
彌
等
五

目
。
細
述
設
置
叢

林
的
意
義
與
生

的
諸
項
規
定
。

第
九
卷
包
括
沙
彌
受
戒
文
、
訓
童
行
等
三
項

目
。
細
述
針
對
法
彌
、
當
一
行
的
訓
誡
事
項
。

第
十
奉
包
括
勸
檀
信
、
齋
僧
儀
、
百
丈
規
繩

頌
等
三
項
目
。
綜
合
說
明
憧
越
信
徒
持
戒
持
律
的

生
活
9

皈
依
一
一
一
寶
與
大
眾
菩
薩
的
每
一
一
口
願
9

將
齋
食

供
養
給
僧
人
時
的
禮
儀
。

歸
納
以
上
內
容
，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可
能
固
定
以
〈

百
丈
規
繩
頌
〉

，
再
予

要
復
原
《
百
丈
古
清
規
》
的
企
圖
。
第
一
卷
到
第
十

社
令
所

9

包
攬
了
禪
院
原
初
的
模
素
辦

道
型
態
，
一
直
到
相
當
選
化
的
普
及
化
茶
禮
，
樸

素
的
禪
僧
生
活
，
經
漫
長
歲
月
闊
步
入
玩
弄
風
流

的
貴
族
社
會
，
也
就
是
從
原
始
叢
林
變
成
高
度
成

長
的
禪
院
雅
居
。

何
，
令
哩
哇
泊
規
》
告
訴

我
們
在
北
宋
時
期
叢
林
生
活
威
儀
的
實
際
情
況
。

百
丈
時
代
自
給
自
足
的
叢
林
經
濟

體
制
逐
漸
發
生
困
難

9

而
不
得
不
從
留
給
體
制
徐

徐
移
轉
到
檀
信
依
存
體
制
的
過
渡
期
現
象
。

叢
林
與
社
會
的
交
往
愈
頻
繁
，
愈
須
明
確
規

定
世
俗
與
出
眾
的
立

守
法
生

。
這
是
向
一
般
民
眾
展
示
佛
法
具
有
的

9

以
及
隨
順
佛
法
宗
教
生
活
的

，
所
以

才
會
在
〈
勸
檀
信
〉
與

中
積
極
向
檀
信
勸

導
持
藏
持
律
的
生
活
。
另
外
也
因
與
檀
信
的
接
觸

及
與
官
員
的
交
涉
愈
來
愈
頻
繁
，
住
持
沒
有
充
裕

的
時
間
指
導
體
行
者
，
於
是
就
產
生
「
放
參
」
的
情

況
。

與
經
濟
生

活
潑

化
，
各
種
建
築
物
產
生
，
叢
林
也
漸
次
膨
脹
。
那

麼
，
《
禪
苑
清
規
》
卷
十
所
述
的
叢
林
規
模
，
到
底

是
什
麼
樣
的
呢
?

清
規
所
記
載
的
各

頤

所
住
持
的
叢
林
實
態
。
叢
林
內
建
造
物
有
列
名
的

頤

固
定
大
骰
、
法
堂
、
僧
堂
、
庫
司
、
眾
容
川
、

一
門
、
真
堂
、
方
丈
、
藏
殿
、
土
地
堂
、

、
延
壽
堂
、
閩
、
塔
、

、
水
陸
堂
，
廓
院

、
莊
舍
、
油
房
。
其
他
應
該
還
有
當
然
存
在
的
東

、
家
畜
小
屋
、
磨
院
。

司

為
營
運
叢
林
而
設
的
職
位
，
在
《
古
清
規
》
只

有
十
務
，
但
在
《
體
苑
清
規
》
則
包
括
知
車
、

、
小
一
頭
首
，
共
列
有
四

。
如
此
增
建

建
築
物
，

習
表
示
禪
宗
教
團
的
規
模
日

鑫
增
大

9

一
一
道
與
《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》
所
記
載
的
叢
林

相
差
不
多

9

可

以
四
、
五
百
名
僧

眾
與
莊
圈
勞
動
者
所
構
成
。


